
水利工程监理人员岗位要求和职责

一、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人员应按有关规定持证上岗。

二、监理人员应遵守以下规则：

1.遵纪守法，坚持求实、严谨、科学的工作作风，全面履行职责，正确运用权限，

勤奋、高效地开展监理工作。

2.努力钻研业务，熟悉和掌握工程建设管理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提高自身素质、

技术和管理水平。

3.提高监理服务意识，增强责任感，加强与工程建设有关各方的协作，积极、主动

开展工作，尽职尽责，公正廉洁。

4.妥善保管并及时归还发包人提供的工程建设文件资料，未经许可不得泄露与本工

程有关的技术秘密和商务秘密。

5.不得与承包人以及原材料、中间产品和工程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

关系。

6.不得出卖、出借、转让、涂改、伪造岗位证书、资格证书或注册证书。

7.只能同时在一个监理单位注册、执业或从业。

8.遵守职业道德，维护职业信誉，严禁徇私舞弊。

9.不得索取、收受承包人的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三、水利工程施工监理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总监理工程师应负责全面履行

监理合同中约定的监理单位的义务，主要职责应包括以下各项：

1.主持编制监理规划，制定监理机构工作制度，审批监理实施细则。

2.确定监理机构各部门职责及监理人员职责权限；协调监理机构内部工作；负责监

理机构中监理人员的工作考核，调换不称职的监理人员；根据工程建设进展情况，调

整监理人员。

3.签发或授权签发监理机构的文件。



4.主持审查承包人提出的分包项目和分包人，报发包人批准。

5.审批承包人提交的合同工程开工申请、施工组织设计、施工进度计划、资金流计

划。

6.审批承包人按有关安全规定和合同要求提交的专项施工方案、度汛方案和灾害应

急预案。

7.审核承包人提交的文明施工组织机构和措施。

8.主持或授权监理工程师主持设计交底；组织核查并签发施工图纸。

9.主持第一次监理工地会议，主持或授权监理工程师主持监理例会和监理专题会议。

10.签发合同工程开工通知、暂停施工指示和复工通知等重要监理文件。

11.组织审核已完成工程量和付款申请，签发各类付款证书。

12.主持处理变更、索赔和违约等事宜，签发关文件。

13.主持施工合同实施中的协调工作，调解合同争议。

14.要求承包人撤换不称职或不宜在本工程工作的现场施工人员或技术、管理人员。

15.组织审核承包人提交的质量保证体系文件、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措施文件

并监督其实施，发现安全隐患及时要求承包人整改或暂停施工。

16.审批承包人施工质量缺陷处理措施计划，组织施工质量缺陷处理情况的检查和

施工质量缺陷备案表的填写；按相关规定参与工程质量及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处理。

17.复核分部工程核单位工程的施工质量等级，代表监理机构评定工程项目施工质

量。

18.参加或受发包人委托主持分部工程验收，参加单位工程验收、合同工程完工验

收、阶段验收和竣工验收。

19.组织编写并签发监理月报、监理专题报告和监理工作报告；组织整理监理档案

资料。

20.组织审核承包人提交的工程档案归档资料，并提交审核专题报告。



四、总监理工程师可通过书面授权副总监理工程师或监理工程师履行其部分职责，

但下列工作除外：

1.主持编制监理规划，审批监理实施细则。

2.主持审查承包人提出的分包项目和分包人。

3.审批承包人提交的合同工程开工申请、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总进度计划、年施工

进度计划、专项施工进度计划、资金流计划。

4.审批承包人按有关安全规定和合同要求提交的专项施工方案、度汛方案和灾害应

急预案。

5.签发施工图纸。

6.主持第一次监理工地会议，签发合同工程开工通知、暂停施工指示和复工通知。

7.签发各类付款证书。

8.签发变更、索赔和违约有关文件。

9.签署工程项目施工质量等级评定意见。

10.要求承包人撤换不称职或不宜在本工程工作的现场施工人员或技术、管理人员。

11.签发监理月报、监理专题报告和监理工作报告。

12.参加合同工程完工验收、阶段验收和竣工验收。

五、监理工程师应按照职责权限开展监理工作，是所实施监理工作的直接责任人，

并对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其主要职责应包括以下各项：

1.参与编制监理规划，编制监理实施细则。

2.预审承包人提出的分包项目和分包人。

3.预审承包人提交的合同工程开工申请、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总进度计划、年施工

进度计划、专项施工进度计划、资金流计划。

4.预审承包人按有关安全规定和合同要求提交的专项施工方案、度汛方案和灾害应

急预案。



5.根据总监理工程师的安排核查施工图纸。

6.审批分部工程或分部工程部分工作的开工申请报告、施工措施计划、施工质量缺

陷处理措施计划。

7.审批承包人编制的施工控制网和原始地形的施测方案；复核承包人的施工放样成

功；审批承包人提交的施工工艺试验方案，专项检测试验方案，并确认试验成果。

8.协助总监理工程师协调参建各方之间的工作关系。按照职责权限处理施工现场发

生的有关问题，签发一般监理指示和通知。

9.核查承包人报验的进场原材料、中间产品的质量证明文件；核验原材料和中间产

品的质量；复核工程施工质量；参与或组织工程设备的交货验收。

10.检查、监督工程现场的施工安全和文明施工措施的落实情况，指示承包人纠正

违规行为；情节严重时，向总监理工程师报告。

11.复核已完成工程量报表。

12.核查付款申请单。

13.提出变更、索赔及质量和安全事故处理等方面的初步意见。

14.按照职责权限参与工程的质量评定工作和验收工作。

15.收集、汇总、整理监理资料，参与编写监理月报，核签或填写监理日志。

16.施工中发生重大问题和遇到紧急情况时，及时向总监理工程师报告、请示。

17.指导、检查监理员的工作。必要时可向总监理工程师建议调换监理员。

18.完成总监理工程授权的其他工作

六、机电设备安装、金属结构设备安装、地质勘察和工程测量等专业监理工程师

应根据监理工作内容和时间安排完成相应的监理工作。

七、监理员应按照职责权限开展监理工作，其主要职责应包括下列各项：

1.核实进场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报验单并进行外观检查，核实施工测量成果报告。

2.检查承包人用于工程建设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和工程设备等的使用情况，并填写



现场记录。

3.检查、确认承包人单元工程（工序）施工准备情况。

4.检查并记录现场施工程序、施工工艺等实施过程情况， 发现施工不规范行为和

质量隐患，及时指示承包人改正，并向监理工程师或总监理工程师报告。

5.对所监理的施工现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巡视检查，依据监理实施细则实施旁站

监理和跟踪检测。

6.协助监理工程师预审分部工程或分部工程部分工作的开工申请报告、施工措施计

划、施工质量缺陷处理措施计划。

7.核实工程计量结果，检查和统计计日工情况。

8.检查、监督工程现场的施工安全和文明施工措施的落实 情况，发现异常情况及

时指示承包人纠正违规行为，并向监理工程师或总监理工程师报告。

9.检查承包人的施工日志和现场实验室记录。

10.核实承包人质量评定的相关原始记录。

11.填写监理日记，依据总监理工程师或监理工程师授权填写监理日志。

八、当监理人员数量较少时，总监理工程师可同时承担监理工程师的职责，监理

工程师可同时承担监理员的职责。


